
 
 
 
 

 

 

贵理工发〔2017〕117 号 

 

各学院、党政群各部门、校直各单位： 

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年职

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黔人社厅通〔2017〕260 号）精神，

结合《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 2017 年高等学校 

中等职业学校、实验系列及民办高校和民办中职学校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黔教师发〔2017〕163 号）

的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我校 2017 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

荐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评审原则 

（一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原则。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工作应坚持全面考核和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，严格把握德才兼备的标准，把品德

放在专业技术人才评价的首位。 

（二）严格评审条件的原则。严格执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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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厅对各系列申报评审条件的规定和要求，严把推荐评审

关，确保推荐评审质量。凡是不符合推荐评审条件的，不得推

荐评审。 

二、推荐评审组织 

在校党委领导下，学校成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

审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）。办公室成

员分别由教师工作处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

门人员组成，办公室设在教师工作处，负责具体工作。学校纪

委对推荐评审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 

三、推荐评审条件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7 年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黔人

社厅通〔2017〕260 号）和《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关于 2017 年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、实验系列及民办高校

和民办中职学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黔

教师发〔2017〕163 号）文件规定，2017 年各系列职称继续沿

用 2014 年修订实施的职称评审条件。不再将外语水平和计算

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评审申报的必备条件。对继续教育条件的

要求，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2017 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

任职年限（聘任时间）终算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 

四、推荐评审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个人向所在部门提交申报材

料。申报材料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原件由所在部门对材料真实

性进行审核，并在申报材料复印件上签字（说明原件已核，审

核人签名）加盖部门公章。 

（二）申报人所在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学院教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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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（或党政联席会）提出初审意见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。 

（三）各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初审通过的申报人材料提

交教师工作处。学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对申报人员的资格条

件、业绩材料及推荐情况等进行政策性审查、复核。 

（四）学校推荐评审组推荐评审。 

（五）公示。推荐评审情况公示。 

（六）上报。由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按要求整理材料上

报。 

五、申报材料要求 

根据省人社厅、教育厅及其他系列主管部门的规定,各单

位要严格按照申报材料目录与格式的要求报送材料,对未按要

求装订或排列的,将不予以评审。 

（一） 部门报送材料 

    1. 高校、实验系列填报《贵州省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和

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报审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《贵州理

工学院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基本情况汇总表》(见附件

2)，其他系列根据要求填报相应系列申报花名册，纸质版及电

子版各一份(格式为Excel、纸型为A4)。 

2.单位诚信承诺书(见附件3)。审核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、

盖章。 

（二）高校、实验系列个人材料 

1.《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(以下简称《评 

审表》(见附件5)一式二份。 

2.《贵州省申报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 

人员职务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审查表》(见附件6)一式三份,用A3

纸张打印，申报初级职称的不填此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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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高校系列《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》(见附件8第16-17

页)总评积分表一份和教学任务通知书、课程表复印件（教学

任务通知书、课程表复印件需加盖教务处红章。）。 

4.按照申报评审条件要求能证实达到规定条件的论文、论

著原件(在期刊目录上划横线标明), 需自行提供中国新闻出

版总署期刊、CIP数据核字号查询情况以及“万方数据资源系

统”、“中国知网”、“维普资讯网”三大数据库之一的论文检索

情况(须经单位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,加盖审核章)或省科技情

报所出具的检索证明，以及由具有查重资质的单位出具查重证

明。申报评审高级任职资格的人员,需提供本人注明的1篇(项)

代表论文（论著或科研项目)。今年继续开展代表作网络匿名

评审工作,申报正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,须由本人指定并提供1

篇代表其学术、专业、教学水平的论文或作品,交由教师工作

处统一上传至贵州教师网。 

5.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(见附件

4)。 

6.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。 

7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年审页复印件。 

8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命(聘任)证书及续聘页复印件。 

9.教师资格证复印件。 

10.继续教育登记证复印件(含公需科目测试合格成绩)。 

11.高校系列申报评审讲师任职资格的,须提供岗前培训

合格证复印件。 

12.科研成果获奖证书、鉴定材料、证明等复印件。 

13.其他上报材料。 

上述5—13项各种复印件均须按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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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一份,由部门审核原件,并在每份复印件上由审核人签名,

加盖审。 

核单位公章后报送,原件退回本人。 

（三）其他系列个人材料 

其他系列申报材料按照相应各系列规定要求报送。 

    （四）装袋要求 

申报材料统一使用240mm× 340mm带封扣的牛皮纸质档案

袋(竖向开口)包装。档案袋封面须注明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拟

申报系列、专业、任职资格和联系电话;档案袋底部和侧面加

贴标签,注明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拟申报专业及任职资格，申

报专业填报一级学科（学科类别参考“贵州省高校教师系列学

科门类分类”）;有多份申报材料的,应在底部注明“共X袋,第X

袋”字样。档案袋上所有标注均使用黑色笔或黑色打印字体。 

（五）其他要求 

1.《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》总评积分表由各教学单位组

织进行评价，各教学单位应将教学业绩评价、领导评价、同行

评价、学生评价的情况存档，学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不定期

组织对教师《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》的考核评价情况进行抽

查，并将抽查情况作为本单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

依据。对不认真开展评价工作的单位，一经查实，将考核部门

和部门负责人。 

2.申报副教授、讲师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人需按要求提供

从事学生工作的证明材料到学生工作部。 

3.申报教授、副教授任职资格的，需经学校教学鉴定认定

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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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校和实验系列 

1、2017 年 9 月 6 日前，各部门将申报人个人申报材料，

单位诚信承诺书，《贵州理工学院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基本情况汇总表》、《贵州省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报审表》和部门推荐评审情况纸质版报教

师工作处（办公楼 319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 1280515957@qq.com.

同时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职称评审工作经费纳入

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黔人社厅通〔2011〕271

号）的规定交评审费。 

2、9 月 7-22 日，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对申报人材料进

行政策性审查。 

3、9 月 23-29 日，学校推荐评审组对申报人进行评审推荐。 

4、9 月 30 日，公示、上报。 

 （二）其他系列申报材料按各系列要求时间提前十天报

校职称推荐评审办公室。 

七、有关说明 

   （一）请各部门将此通知及时传达给 2017 年拟申报专业

技术职务的人员。逾期不报视为今年不申报职称。 

    （二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，要如实提供相关

信息和推荐评审材料，如因提供的信息和材料不实、伪造相关

证件和材料，虚报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成果，剽窃他人成果，

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拉拢或贿赂评审组织成员等行为的，学校

将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 

 

附件：1.贵州省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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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任职资格报审表 

      2.2017 年贵州理工学院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基本情况汇总表 

      3.单位诚信承诺书 

      4.个人诚信承诺书 

5.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

6.贵州省申报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和实验系列专业

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审查表 

7. 贵州省高校教师系列学科门类分类 

8.关于印发《贵州省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9.提交材料清单 

10.申报评审材料封面模板 

          

     (联系人：刘杨   0851-88211120)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理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贵州理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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